






坦渡镇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
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的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按照湖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百日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湘办发电〔2022〕35号）、临湘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临湘市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临办发电[2022]20号）文件精神，结合本镇实际，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专项整治工作。2023年6月底前，完成本镇区域范围内所有居民自建房的排查整治，不漏一户、不错一栋，不留空白、不留死角。
（二）百日攻坚行动。2022年5月20日至8月31日实施百日攻坚行动，重点完成长岭社区、桐梓铺社区、韩桥村、坦渡村等区域的经营性居民自建房排查、鉴定和整治工作，特别是对三层以上、涉及10人以上出租经营、违规改建扩建（含私自加装电梯)的人员密集、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居民自建房进行重点整治，坚决做到“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人”，坚决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将老旧房改房、破产改制企业老旧厂房和宿舍一并纳入排查整治。
二、实施步骤
（一)全面排查摸底
１．排查范围和内容。各村（社区）要全面摸清辖区范围内城乡所有居民自建房的基本情况，重点排查房屋安全“四性”，即：建设合法合规性（土地、规划、建设等），结构安全性（设计、施工、使用等)，消防安全性（建筑材料、防火分隔、安全疏散、用火用电等)，经营安全性（各类经营许可、场所安全要求等)。
２．排查时限和要求。2022年6月30日前，完成经营性居民自建房排查工作。2022年8月31日前，完成非经营性居民自建房排查工作。依照市文件精神，严格落实“四步法”排查机制，①建立产权人（使用人）自查、②村（社区）普查、③镇（街道）排查、④县（市）级复查。
①在自查中，产权人（使用人）应主动提供房屋使用、租赁经营及安全状况的真实信息，并配合填报人员及时准确填报信息。
②在普查中，要做到产权人（使用人）、村（社区）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三到位”，真实填报信息、核实信息、拍照并上报。
③在排查中，镇（街道）应组织人员逐户排查，对重点地区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一栋。
各村（社区）要积极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参与，提高排查工作和信息质量。依托省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普查信息系统，建立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数据库、隐患库、整治库。
３．排查评估和鉴定。产权人（使用人）主动提供房屋使用、租赁经营及安全状况的真实信息，属经营性居民自建房的必须提供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村（社区）完成信息复核和安全隐患初步判定，对初步判定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立即会同镇专治办组织开展安全性评估鉴定，特别对经营性居民自建房，要组织专业技术力量进行评估或鉴定，并将评估或鉴定结论作为开展整治的依据。坚持边排查、边鉴定、边整治，坚决做到“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人”。经评估或鉴定房屋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必须依法立即停用，并做好相应的安全防范防护措施。
（二)彻底整治隐患
１．建立整治台账。各村（社区）根据排查、鉴定情况建立整治台账，镇专治办建立全镇统一的整治台账，督促村（社区）实行销号管理，完成一户、销号一户。
２．分类彻底整改。坚持先急后缓、先大后小原则，依法分类采取“改、停、封、拆”措施予以分类处置。
①对手续不齐全且属于违法建设的，由镇专治办移交镇自然资源所牵头、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参与督促村（社区）、产权人(使用人)限期整改到位后才能投入使用。
②对不符合经营性安全要求的一般经营性房屋，移交镇市场监管所牵头，督促村（社区）、产权人(使用人)停止相关经营活动，整治合格并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后才能投入经营。
③对合法合规但有重大安全隐患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移交镇应急办、城建站牵头，督促村（社区）、产权人(使用人)封查，停止经营、居住等活动，落实“危房不进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且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后才能投入使用。
④对有重大安全隐患且属于违法建设的，移交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牵头，依法组织拆除。
３．部门通力协作。各村（社区）要主动担当“吹哨人”，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产权人(使用人)对房屋开展安全鉴定，并全程组织、参与整治工作。各相关单位要及时报到，协助村（社区）完成整治任务。
三、工作职责
镇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将应当纳入本行业安全监管范围的居民自建房全部纳入安全监管范围加强监管，具体责任分工如下：
纪委根据职责职能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督促各部门压紧压实工作职责。
城建站负责全镇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百日攻坚行动的组织、协调工作，联合镇应急办督促合法合规但有重大安全隐患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房屋进行整治。
自然资源所负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审批用地和规划的行为，督促手续不齐全且属于违法建设的房屋落实整改。
市场监督管理所负责指导经营性居民自建房的排查，牵头负责不符合经营性安全要求的一般性经营居民自建房整治，督促产权人(使用人)完善相关经营许可并取得房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
执法大队负责依法牵头组织对辖区内违法建设且具有安全隐患的房屋的拆除。
应急办负责查处居民自建房违反消防安全规定的行为，督促合法合规但有重大安全隐患可能威胁公共安全的房屋整治。指导、协调较大（含）以上居民自建房突发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坦渡中学、定湖中学负责本辖区各类校园建筑、居民自建房内培训机构、幼儿园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
民政办负责指导辖区内养老机构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管理，牵头负责隐患整治。
经管站负责配合有关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城镇规划区范围外违法违规审批农村宅基地的行为，协助认定拆除违法违规建设的农村自建住房。
派出所负责指导辖区内旅馆业、特种行业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管理，组织查处消防安全隐患，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综治办负责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中的信访问题处理。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坦渡镇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百日攻坚行动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镇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向前初任政委，镇长李露任组长，赵府臣、权志奎、杨宏军、黎勇、方威、周佳、袁灿奇、潘炜、余军任副组长，纪委、城建站、自然资源所、市场监管所、执法大队、应急办、经管站、民政办、坦渡中学、定湖中学、派出所、综治办、各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城建站（简称“镇专治办”），由陈子龙兼办公室主任，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日常开展。
（二）广泛宣传引导。要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整治政策及相关专业技术等宣传，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全力推动，凝聚整治共识。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形成良性互动，把工作做细、做到群众的心坎里，引导居民自觉整治、支持整治、参与整治。要加大对典型地区、典型经验、典型案例的宣传推介力度，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三）落实工作责任。要强化全过程组织领导，各分管领导要切实履行分管领域的牵头责任，亲自部署、亲自调度、带头研究解决居民自建房整治重点难点问题。各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落实，带头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本行业安全监管责任，配合开展房屋安全排查整治。要强化工作调度，每日调度推进情况，每周通报工作进展和上报重大安全隐患的居民自建房整治情况。要强化工作统筹，同步分级分类做好涉及房屋质量安全的群众投诉信访工作，避免引发群体上访和负面舆情。要严格落实排查整治过程中的安全责任措施，严防可能发生灾害的风险隐患。
（四）完善队伍建设。各村（社区）要组建排查组，排查人员不得少于4人，并在市专项整治工作百日攻坚行动专技人员、专项整治复查组和镇技术督导组的指导下按要求完成各项工作。
（五）强化工作督导。从6月份起，由镇纪委牵头对排查整治工作进度和质量开展督查，并将结果向全镇通报。对思想认识不到位、组织动员不到位、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通报批评并严肃追责；对隐患排查整治不严不实、重大风险隐患底数不清、管控不力、整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要督导迅速返工并严肃追责，确保精准排查、精准鉴定、精准整治，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存量，坚决遏制安全隐患增量。
附件：1.坦渡镇“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组责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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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坦渡镇“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组责任表

	村、社区
	镇干部
	村（社区）责任人
	专  干

	灯明村
	方文洪
	田辉闲
	张祖元

	晓阳村
	甘意修
	周显峰
	尹炎春

	农胜村
	刘韬政
	余新辉
	余  豪

	桐梓铺社区
	李  平
	陈凤秀
	余  佳

	万峰村
	王  龙
	余祥高
	余军辉

	联合村
	余炳法
	谢  颖
	陈学明

	坦渡村
	陈子龙
	沈炎林
	周陈思

	新湖村
	王  任
	彭福状
	陈晓英

	定湖村
	罗华林
	许  虎
	陈柏清

	长岭社区
	徐  铁
	陈金钢
	彭余强

	红旗村
	张慧婷
	陈新安
	余  典

	韩桥村
	陈宗道
	彭爱军
	胡培林

	大和村
	方志宇
	余松林
	朱寅亮




附件2
市、镇两级指导人员名单

	镇技术督导组名单

	姓   名
	责任村（社区）
	电   话

	陈子龙
	桐梓铺社区、灯明村
	13807401857

	周乐平
	万峰村、联合村
	13974095686

	陈  勇
	农胜村、晓阳村
	13974090198

	袁  峰
	长岭社区、定湖村、红旗村
	15115012297

	贺八明
	坦渡村、新湖村
	15343008600

	张新民
	韩桥村、大和村
	18774120503

	市专项整治工作百日攻坚行动专技人员
市住建局 李亮：18573025182

	市专项整治复查组
住建局 晏俊 1397409233；自然资源局 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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